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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岚 实习生 杜思涛

本报讯 那些在法庭上唇枪舌剑的律

师，平时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工作的？除了

帮助当事人维护权益，他们的工作还包含

哪些内容？律协作为律师的娘家人，是如

何管理好这支高精尖队伍的？

昨日，省司法厅、省律师协会在浙江智

仁律师事务所联合举办以“不忘初心·奋发

前行”为主题的“之江法声”之“走进律师事

务所”专场活动。公众对律师行业的诸多

好奇，都从中找到了答案。

截至2017年底，我省共有律师19297

人、律师事务所1465家。省律协带领全省

律师积极投身“名所名品名律师”培育工程

及法律服务“惠企便民”等工作，通过组织

开展“法律体检”、公益普法、法律援助、律

师调解等活动，切实履行了社会职能。如

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是全省较早介入“律

师调解”工作的。省、市两级律协在此基础

上打造的“律师调解”工作机制，被誉为“杭

州经验”“浙江样板”。

何为律师调解？从一方的代理人到中

立的第三方，律师又该如何把握角色定位？

杭州市律师协会会长沈田丰介绍，律

师调解是指律师、依法成立的律师调解工

作室或者律师调解中心作为中立第三方主

持调解，协助纠纷各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

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律师熟悉法

律，密切接触纠纷，容易获得当事人信任，

可以成为社会争议矛盾纠纷冲突解决的一

支重要力量。对于老百姓而言，律师调解

相比诉讼，是更经济、快捷的纠纷解决途

径。”

身份的改变必然带来角色定位上的差

异。沈田丰说，作为律师是要为自己代理

的当事人利益据理力争，但是作为调解员

就要始终保持“中立”，考虑双方利益的平

衡。“律师参与调解，有‘先天优势’，也需要

更多的经验和智慧。”

“之江法声”是省司法厅主导开展的系

列宣传活动。走进律师事务所是这一系列

活动的第三站，之后的几个月里，还会去到

公证处、司法鉴定机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等地，全方位展示司法行政各项工作和成

就，弘扬新时代司法行政正能量。

通讯员 罗菲

本报讯 昨日，我省首例由检察机

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有了结果。

开化县法院一审判处被告赔偿生态环境

受损害期间的服务功能损失费18.17万

元，支付修复受损生态环境费用124万

余元并承担本案的鉴定评估检测费用。

这一判决支持了开化县检察院的全部诉

讼请求。

经查，2005年8月至2006年底，瑞

力杰公司陆续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

业固废堆放、填埋于开化县华埠镇张家

村（现新安村）的小龙坞山坳中。2016

年底，开化县环保局发现这一情况后，

责令该公司将填埋的工业固废交由有

资质的单位处置，该公司虽采取相应措

施，将其堆放、填埋的工业固废及部分

受到污染的土壤清运处理，但因堆放、

填埋时间较久，对周边土壤、水体等生

态环境仍然造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持

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开化县环保局向县委、县政府汇报

后，将这一线索移送开化县检察院。开

化县检察随即向上级检察机关汇报并

移送，检察机关履行诉前程序后，在衢

州市范围内无提起公益诉讼的适格主

体情况下，衢州市检察院依法将此案交

由开化县检察院审查起诉。2017年12

月7日，开化县检察院以公益诉讼人的

身份，就此案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2018年2月1日，开化县法院开庭

审理了此案（本报2月2日曾作报道）。

见习记者 陈毅人

本报讯 近日，通过杭州市委政法

委“百千万”蹲点走访活动，张老伯的“回

家”心愿终于得以实现。

张老伯原先是杭州拱墅区康桥公社

永和村村民，在当地拥有一套住房。

1978年，张老伯退伍转业，被分配到余杭

农林集团工作，居住在单位宿舍里。

1985年，张老伯在康桥的住宅倒塌，当时

恰逢康桥乡办企业扩建需要用地，乡政

府给出了“可在本村土地上，按照村镇规

划，建造不超过125平方米住房”的建房

承诺。

张老伯没想到的是，这房子却因为

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建起来。

“我父亲经常和我抱怨，本来晚年想

回康桥生活，可房子没了，这可咋办！”张

老伯的孩子说，这些年来，这件事已成了

父亲的“心头石”。

2017年，杭州市委政法委组织开展

“联百乡结千村访万户”蹲点走访活动，

体察民情，解决问题。在获悉张老伯的

情况后，工作人员立即向康桥街道了解

详情，理清了矛盾的来龙去脉。

经证实，1985 年康桥乡政府确因

拆迁问题向张老伯出具过“可建造不

超过125平方米住房”的证明，至今仍

未建房；而2015年余杭农林集团住房

解困时，张老伯以拆迁安置房名义购

得瓶窑镇某家园 98.33 平方米住房 1

套。根据相关规定，张老伯在已享受

福利分房待遇的情况下，不具备再申

请建房的条件。

为此，杭州市委政法委联手市国土

局、市住保房管局、市信访局、拱墅区委

政法委、区国土分局、康桥街道党工委

等，专门召开协调会，经慎重讨论后决

定：张老伯在拆迁安置房和批地建房二

者间只能选择其一。最终，张老伯选择

将拆迁安置房换置为康桥街道自建房。

多年心愿得以实现，张老伯满心喜悦，

“多亏杭州市委政法委关心我的事情，太

感谢了！”

据了解，“百千万”蹲点调研活动开

展以来，杭州市委政法委累计走访辖区

居民群众3000余户、企业200余家，实

地调研30余次，召开座谈会20余场次，

全面收集梳理各类问题95个，同时充分

发扬“钉子精神”，“问题不解决、督促不

停止”，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

“百千万”
卸下老人“心头石”

本报记者 许梅 汪基建 通讯员 汪璆

本报讯 衢州检察机关在2015年

至 2017年 3年间受理的230件批准逮

捕、审查起诉环境资源类犯罪案件中，非

法采矿罪和涉林犯罪均占30%以上，其

次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昨天上午，

衢州市检察院举行了生态环境检察工作

新闻发布会。会上还发布了我省首个生

态环境检察白皮书。

2017年2月至7月，盛某某等人为

谋取非法利益，从杭州市富阳区“丰收

纸业”等企业承接废料处理业务，伙同

宋某等人将2万多吨造纸废渣倾倒在衢

州市常山县、柯城区、衢江区、龙游县等

多地。常山县检察院在接到群众举报

后，第一时间协调环保、公安部门开展

调查核实，并在衢州市检察院指导下启

动立案监督程序，书面建议县环保局将

案件移送县公安立案侦查，并会同市公

安局联合挂牌督办。目前，已抓获归案

涉案人员26名，向法院提起公诉10人，

正处于审查起诉阶段4人，部分涉案人

员仍由公安继续侦查。涉案2万多吨污

染物在省、市、县环保部门的努力下，已

重新挖掘、清理并运回富阳处置。

白皮书还从案件分布地区、犯罪人

员年龄等方面，分析了衢州生态环境犯

罪的特点并分析了原因。

衢州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

长何成林介绍，在去年衢州市检察院推

行“专业化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实践+

社会化综合治理”的“1+1+1”工作模式

基础上，今年，围绕“山水林田湖草”一体

保护目标，衢州检察机关将全面履行批

捕、起诉、立案监督、刑事审判监督等职

能，积极推动建立部门协作、区域联动、

公众参与的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机制，加

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尤其是要围绕钱

江源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千里

岗山脉土壤保护、九龙山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建设等方面，

充分发挥基层综治平台作用，深入打击

犯罪，加强以案释法教育，从源头上减少

违法犯罪的发生。”

我省首个生态环境检察白皮书发布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通讯员 孙海旭

本报讯 昨天下午，杭州市运输管

理局指挥中心内座无虚席，大家都目不

转睛地注视着眼前的视频联网平台。

15时 10分，紫金港路汽车西站附

近，一辆白色私家车被执法人员拦下。

被确认为是未取得网约车运输证的网约

车司机后，驾驶座上穿着灰色帽衫的微

胖男子被“请”下了车。从画面中看得出

来，男子并不是很服气，他将双手交叉抱

在胸前一言不发。他身后，是另外2辆被

暂扣的私家车。

这是今年以来杭州第一次全市联动

整治网约车。当日，运管部门在景区、客

运场站、高教园区等区域集中行动，短短

2小时就查处了28起网约车涉嫌无证营

运案，其中24辆未取得运输资格的车辆

被暂扣。

据了解，个人如果想在杭州开网约

车，就必须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

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其所

在平台的企业则应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

许可证，三证不齐的网约车是不允许上

路运营的。

本月8日，新修订的《杭州市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开

始正式实施，不仅放宽了经营准入门槛，

取消了网约车不得进入站点候客的规

定，更贯彻了“最多跑一次”，使网约车司

机办证更容易。“我们在检查中发现，还

是有较多车辆或人员未按规定取得许

可，或存在线上线下车辆人员不一致情

况。”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出租车管理处处

长肖敏说，运管部门还将不定期开展网

约车集中整治。

2小时内，杭州24辆无证网约车被暂扣

浙江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第一案，判了！
法院支持了检察院的全部诉请

报道追踪

“之江法声”走进律师事务所


